
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
（文号）

当事人：

（公民）姓名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（法人或其他组织）名称：

住所（地址）：

因 （作出行政决定的理由） ，本机关依据 （法律、

法规的名称及条、款、项） 的规定，于 年 月 日

对你（单位）作出（行政决定书的名称及文号），已于 年 月 日 送

达你（单位），要求你（单位）于 （履行义务的期限）、（履行义务的

方式及内容） ，而你（单位）逾期未履行该义务。

我单位已于 年 月 日向你（单位）发出（催告书），要

求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前履行决定书确定的义务，你（单

位）仍未履行。当事人催告期间有转移、隐匿财物的情况）（可选）。

现根据 （法律依据名称及条、款、项具体内容） 的规定，

决定于 年 月 日对你（单位）的 （行政强制执行的

对象名称及行政强制执行方式） 。

你（单位）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

向 ××人民政府 或者 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行政执法主体名称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
